
一 j L八六年

初
,

到北美初步

调查了一下国际

航空 法 的 新 动

向
: “

少管
”

( d
e r e g u l a t i o n ,

直译应为
“

减少

管理
”

) 的问

题
,

颇有 点感

角虫
。

子卜么叫
“

少

管
”

? 顾 名 思

义
,

它是相对于

多管或者管得过

死而言的
。

严格

说起来
,

这是经

济政策所使用的

语言
,

并非法学

概念
,

在资本主

义社会传统里
,

长期认为
:

经济是企业家的事情
,

政府千预

(管理 ) 得越少
,

经济越繁荣①
。

但是
,

对

有些特定经济部门
,

例如通讯
、

交通运输等

所谓
“

公用事业
” ,

却是从一开始就主张政

府要
“

管理
”

(
r e g u l a t i o n

) 的
。

因为 这类
“

公用
”

经济部门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利

益
,

而且容易为少数人操纵
。

尤其是对航

空
,

它更与国防有密切关系
,

当然更要管

理
。

因此
,

民用航空作为公共运输的新兴运

输部门
,

从其发展伊始
,

就被置于政府的直

接控制与管理之下
.

以世界上航空最发达的

美国来说
,

在 19 38 年制定联邦航空法时
,

就

规定了要设置一个由国会和总统共同领导的

机构一一民用航空航天局 ( C A B ) 专司管

理之责
。

这个局握有准司法大权
,

从航线开

辟
,

由哪儿家航空公司经营该航线
,

航班次

数以至票价多少
,

往往由这个局确定
、

审批

或裁决
。

结果
,

管得越多
,

统得越死
,

弊端

百出
,

民怨鼎沸
,

阻碍着民航发展
.

19 75年

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切中时 弊 的 新对

策
: “

少管
” 。

其理论根据是
:
对航空市场

亦应和其他商业市场一样
,

一切通过市场自

由竞争决定
,

把政府干预减至最低限度
.

谁

愿经营哪条航线
,

每周开儿次航斑
,

票价多

少
,

由各航空公司决定 (在形式上仍保留有

审批手续 )
。

1 9 7 6年卡特政府采纳了 这 种
“

少管
”

政策
,

1 9 7 8年国会正式制定了
“

减

少对空运企业管理法
” . 。

几经曲折
,

19 8 5年起

连 民用航空航天局 ( C A B ) 的管理权也给

取消了
.

这种政策实行后的社会效益如何? 总的

说
,

效果是好的
:

票价降低了
,

有的航空公

司从纽约到旧金山 (其距离相当于北京至广

州往返 ) 的票价” 美元
,

老百姓高兴
;
航班

次数增加
,

坐飞机的人多了
;

给各航空公

司千方百计改善经营添了动力与活力
,

出现

了
“

人民快车
”

、

纽约航空公司等一批新起

的经营大众化企业
。

当然也有副作用 的 一

而
,

例如据说已有 125 家航空公司破产
。
1月 9

日我在纽约看到 《 纽约时报 》 上一篇文章

说
,

位居美国第五的环球航空公司每天赔一

百万美元
。

从 1 9 7 8年起
,

美国把这种
“

少管
”

政策

推行到国际之间
,

先后与荷兰
、

联邦德国
、

比

利时等一批国家签订了
“

自由式
”

双边航空协

定
。

所谓
“

自由式
”

是相对于国际航空管理

中
“

百慕大式
”

而言的
。

国际航空法的格局

是由1 9 4 4年芝加哥
“

国际民用航空公约
”

确

定的
:

各国对本国领空拥有主权
,

一国飞机

飞经
、

飞入他国的权利
,

要经过该他国的批

准或同意
。

这就是说
,

由双边按对等原则来

规定对国际航班的管理模式
。

1 9 4 6年英美率

先在百慕大签订了一种标准模式的航空协定

(通称
“

百慕大式
”

)
。

其后
,

遍布全球的双

一爵瞥

述
入

详日
J闰

`
欢华r卜

航空法动向

① 这是三 十年代前美国流行的政治格言
.

三十年代大经济危机时罗斯福新政
,

开始改变 了这种局面
.

以后
,

政府对经济有不同程度的
目

千预
.



边航空协定 网
,

旅本上都遵循这一模式
。

这

种模式中
,

从航线
、

指定航空公司
、

运力

(飞机型号
、

航班次数 ) 等都按对等原则
,

卡得比较严
。

而运费 (票价 ) 则是由
“

国际

航空运输协会
”

( IA T A ) ①
,

经由国际会

议统一制定
,

各国不得自行其是
。

美国推行

的
“

自由式
”

航空协定
,

冲破了百慕大式限

制
,

提倡在航空市场上竞争
,

双方政府对从

票价
、

航空公司数目
、

航班次数
,

都尽量少

管
。

当然
,

在国际上实行
“

少管
” ,

涉及的

因素要比国内复杂得多
,

但
“

自由式
”

协定

却基本上保持了
“

少管
”

的主要特征
。

或者

说
, “

自由式
”

协定基本上是
“

少管
”

的法

律形式
.

实行几年来的统计数字表明
:

在跨

北大西洋航空市场 (世界上最大航空市场 )

取得了双方都还满意的效果
。

在此形势下
,

原来持抵制态度的英国
、

加拿大
、

澳大利亚

等国
,

态度上有了转变
。

预计将在英美
、

英加
、

美加之间签订三个
“

自由式
,

航空协

定
,

从而形成了国际航空法中一股颇具影响

力的潮流
.

目前
,

对
“

自由式
”

航空协定
,

法国
、

意大利
、

日本等国仍持不同程度的抵制或观

望态度
。

一般认为
,

在航空发达国家与第三

世界国家之间
,

不宜采取此种模式
.

当然
,

就国内航空而言
,

我认为
, “

少管
”

政策

我国也还有借鉴价值
。

中中十飞
厂于于于火

关于法的本质属性的思考

一一与殷勇同志商榷

蒋 兆 康

什么是法律? 法律的本质属性是什么 ? 这是法学有史以来一直争议的间题
。

可以这样

说
,

不同的阶级
,

从不同的利益观出发
,

对此有不同的看法
.

西方一些思想家
、

法学家对法的

看法主要有以下观点
:

神学派将法归结为上帝意志的体现
;

自然法学派认为法是人类理性和

人民公意的体现
;

哲理法学派认为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
;
历史法学派将法推祟为世代相传的

“

民族精神
”

的表现
;
分析法学派又强调

“

法是一种强制秩序
” ;

社会法学派把法解释为
“

以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
” ,

仅仅是一般的
“

社会控制器
” 。

中国历史上

的思想家们认为法是
“

天意神旨
, 、 “

自然
” 、 “

理
”

等等
.

总之
,

关于法 的本质的学说有

史以来
,

众说纷纭
,

莫衷一是
。

十九世纪四十年代
,

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
,

对法又有了新

的认识
:

法是由物质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集体意志的体现
。

马克思
、

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

以往关于法的研究成果
,

并在研究大量现实材料的基础上
,

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

指导下
,

开辟出认识法律现象的新途径
.

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
,

我国法学界也正在对

①
`

国际航空运输协会
’ ,

是世界各国航空公 司之间的民间组织
,

但它的决定要经各国批 准后如能生攀
.


